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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为优化能源板块布局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在符合国家节能、降

耗、减排的能源与环境保护政策背景下，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江苏国信”或“公司”）拟开发建设盐城滨海港 2×1000MW 高

效清洁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。为加快推进该项目的核准与建设，公

司拟出资 30 亿元人民币在盐城市投资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江苏国信

滨海港发电有限公司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，以下简称“滨海发

电”），负责推动项目前期工作的有序开展。 

盐城滨海港 2×1000MW高效清洁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尚

需取得江苏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的核准后方可正式实施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7 票同



 

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等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其他情况说明 

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投资设立的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江苏国信滨海港发电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30 亿元 

3、住所：盐城市滨海港工业园区新滩邻里中心 

4、公司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5、经营范围：电力生产；售电；热力生产、供应；压缩空气供

应；制氢；储能；粉煤灰、石膏、煤炭批发、零售；电力工程、机电

设备安装工程施工；通用设备、起重装卸设备维护及检修调试。 

6、经营规模：2×1000MW 燃煤发电项目。 

7、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：公司 100%持股，投资总

额 30 亿元。 

8、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：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。 

（以上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文件为准） 

三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，无其他交易对手方，

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。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



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的目的 

为优化能源板块布局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在符合国家节能、降

耗、减排的能源与环境保护政策背景下，公司拟参与开发建设 2×

1000MW 高效清洁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。2021 年 5 月 6 日，江苏

省发改委下发《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下发大型清洁高效煤电项目规

划建设方案的通知》（苏发改能源发〔2021〕396 号），明确将盐城滨

海港 2×1000MW 高效清洁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纳入建设规

划。为加快推进该项目的核准与建设，推动各项前期工作有序开展，

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滨海发电。 

（二）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是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，对外投资的资金

为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

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三）可能存在的风险 

1、新设立的子公司须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，其经营范围

中属于许可经营的事项，新公司需依法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办理

或取得相关批复、许可；新公司项目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须获得

政府机关批准和许可。 

2、新设立的子公司成立后可能面临煤价波动等行业经营风险，

以及生产运营、企业文化及内部控制等方面的管理风险，公司将积极

建立风险防范机制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，降低子公司的管理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

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27 日 

 


